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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2；200012；112021；112022                     公告编号：2015-030 

证券简称：南玻 A；南玻 B；10 南玻 01；10 南玻 02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宜昌南玻光电玻璃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概述 

2015 年 5 月 8 日，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玻集团”）与

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显示器件”）签订《股权转让

合同》，南玻集团拟将所持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光电”）

73.58%的股权转让予深圳显示器件，转让价格为 25,753 万元。南玻集团现持有

深圳显示器件股份占其总股份的 44.70%，深圳显示器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公

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该项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曾南、吴国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涉及金额未达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 5%，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

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无需经相关部门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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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深圳显示器件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 9 楼 

法人代表：卢文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3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开发和生产经营新型显示器件、触控器件和半导

体光电材料及相关制品；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20,301,375 1,656,309,469 

负债总额 786,901,539 806,228,2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3,399,836 850,081,232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04,181,372 614,918,196 

净利润 -19,761,254 157,597,882 

注：上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 1-3 月数据

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现持有深圳显示器件总股本的 44.70%。本公司董事吴国斌亦兼任该

公司董事。 

4、关联方与本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与深圳显示器件进行其他交易。 

自本年初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南玻集团与深圳显示器件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765.68 万元(含税)，主要为向深圳显示器件销售产品、商品。 

南玻集团已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公

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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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宜昌光电 

地址：宜昌市猇亭区迎宾路 9 号 

法人代表：张凡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新型显示器件基板玻璃、

发光二极管用蓝宝石衬底及外延片（蓝光）、开展有关超薄电子玻璃技术（工艺

技术、生产技术、设备技术）的信息咨询服务。 

2、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78,722,085 450,794,334 

负债总额 264,998,369 240,047,84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3,723,716 210,746,488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8,497,723 1,608,439 

净利润 2,977,103 -11,637,304 

注：上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数据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 1-3 月数据

未经审计。 

3、交易标的股权概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 8 日，宜昌光电的股权结构为：南玻集团持有 73.58%股权，

捷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信科技”）持有 26.42%股权。 

4、宜昌光电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瑕疵，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5、截止目前，不存在南玻集团为宜昌光电委托理财及资金占用的情况。南

玻集团目前分别为宜昌光电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 200 万元欧元、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 4,000 万元人民币以及招商银行宜昌分行 3,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由南玻集团与信实投资（或信实投资指定单位）

按持股比例分别承担。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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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转让价格与支付方式  

交易各方同意，根据对宜昌光电 2015 年度盈利状况的预计，将宜昌光电以

人民币作价估值 35,000 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计价依据。据此计算，南玻集

团按人民币 25,753 万元的价款向深圳显示器件出让宜昌光电 73.58%的股权，捷

信科技按人民币 9,247 万元的价款向深圳显示器件出让宜昌光电 26.42%的股权。

深圳显示器件共出资人民币 35,000 万元受让南玻集团及捷信科技持有的宜昌

光电合计 100%的股权。 

在合同签署之日起 3 个月内，深圳显示器件一次性分别向南玻集团支付股权

转让款人民币 25,753 万元，向捷信科技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247 万元。 

2、履约能力  

深圳显示器件已经对宜昌光电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实地考察，充分了解宜昌光

电的所有情况，同意并接受南玻集团及捷信科技将宜昌光电以现状转让。 

深圳显示器件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收购合同标的，并保证能够按照本合同的约

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3、人员安置 

交易各方均有义务尽最大努力确保宜昌光电的平稳过渡，尽量维持宜昌光电

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不受影响。各方应互相配合，积极主动地做好宜昌光电现

有员工的安抚和说服工作。 

对于宜昌光电现有的全体员工，深圳显示器件保证尽量予以留用。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因违反于本合同项下作出的声明、保证及其他义务的，应承担违约

责任，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此赔偿责任应包括对方因此遭

受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方因此支付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费）。 

未经各方协商一致或依据法律规定，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本合同。若任

何一方单方解除本合同的，则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股权转让价款总

额的 30%。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南玻精细玻璃产业链的发展，以

推动该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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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投资收益 10,644 万元，将对公司本年度收益产生积

极影响。 

当宜昌光电成为深圳显示器件的全资子公司时，宜昌光电将不再纳入南玻集

团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上述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履行了

回避表决义务。 

2、上述转让股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